
泰州市建设工程招投标与造价管理协会
泰建招价协〔2021〕6号

关于印发《泰州市工程造价咨询行业

自律公约》的通知

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为了适应“放管服”、“证照分离”改革要求，加强行业自律

管理，规范造价咨询执业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特制定《泰州

市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律公约》,现予以公布，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泰州市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律公约

泰州市建设工程招投标与造价管理协会

2021年7月2日



附件：

泰州市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律公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市场的秩序，

制止和惩戒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的不正当执业行为，保障本行业

各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倡导“诚信服务、敬业奉献、和谐发

展”的经营理念，特制定我市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行业自律公

约。

第二条 本公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工

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50号部令）、《造价工程

师管理办法》（建设部50号部令）、《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管

理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第66号令）等相关法律、法规、文

件制定。

第三条 本公约是规范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

服务的行为准则。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自愿签署并遵守本公约。

第二章 自律条款

第四条 签约企业应当遵循“科学公正、优质服务、廉洁

自律”的职业准则，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有关工程造

价咨询行业管理的政策，严格执行计价规范, 强化自我约束机



制，共同维护行业自律公约。

第五条 坚持客观、公正和诚实守信原则出具建设工程造

价咨询成果文件，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上不得使用非本项目

咨询人员的执业印章或者专用章。

第六条 自觉遵守咨询成果质量控制规定，坚持造价咨询

成果三级审核制，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成果误差率控制在±

3％范围内。

第七条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在

工程计价活动中有意抬高或压低工程造价，故意拖延编制、审

核时间，提供虚假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第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参考苏

价服〔2014〕383号文件执行，低于苏价服〔2014〕383号收费

标准的45%视为低于成本价承接业务，认定为恶意低价竞争。

鼓励企业优质优价，价格应在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

签约企业不得低质低价，不当竞争，不得签订阴阳合同，

严禁收取合同约定以外的任何不正当的费用。

第九条 签约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及相关规

定聘用职员，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支付劳动报酬，

依法维护工程造价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造价咨询企业应严格履行自律公约，自觉接受自

律委员会工作检查，不得阻挠、拒绝自律委员会及工作人员进

行正常调查取证等工作。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签约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具有以下权利和义

务：

一、权利

（一）要求协会对不正当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可列席自律

委员会对违约或与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相关的不正当行为调查处

理的专题会议；

（二）对违约或不正当行为提出处理建议；

（三）对投诉中涉及本单位的违约行为进行合理的辩护；

二、义务

（一）自觉履行本公约的条款；

（二）抵制、举报、投诉本市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的违规行

为，举报和投诉应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并附上相关证据

材料；

（三）参与或配合协助自律委员会对违约行为的调查处

理。

第四章 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建立履约保证金制度，凡签约的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须一次性交纳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20000元，履约保

证金由泰州市建设工程招投标与造价管理协会代为收管。如遇

签约单位因合并、撤销或退出的，经查无违约行为的退回履约

保证金。



第十三条 凡发生违反本公约行为的，根据具体情况和情

节的轻重，经自律委员会查实后报秘书处批准，分别给予以下

惩戒：行业内部通报批评、责成书面检查、取消公约成员资格

并公告（通报建设单位）、记录不良行为（与咨询企业信用等

级评价和咨询企业评优活动挂钩）。

当签约企业因违约受到惩戒，视情节轻重扣除履约保证金

3000至10000元，履约保证金实行累加扣除，违约企业应按上

述金额及时足额补足。扣除的履约保证金作为行业发展基金和

奖励基金，专款专用。

第十四条 行业惩戒无效的或已构成行政处罚条件的，提

请政府相关部门处理直至清出本市市场。构成犯罪的，移交司

法部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签约企业应团结一致，对未签约企业的违规行

为进行举报、控诉。被举报的未签约企业经查实存在违规行为

的，直接提请政府相关部门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

部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公约由参与《泰州市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律

公约》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并由

泰州市建设工程招投标与造价管理协会予以公布。

第十七条 泰州市建设工程招投标与造价管理协会负责本

公约的实施、解释和修订,受理违约事件的投诉、举报和申诉,



组织对违约事件的调查核实与认定处理。



泰州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律公约承诺书

经认真阅读泰州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律公约全文，

我单位已熟知公约全部内容并完全理解其含义，公约真实反映

了本单位意愿，一致同意签署本公约。

作为公约签约单位的授权代表，特郑重承诺：完全接受公

约的约束，在造价咨询活动中自愿遵守公约的各项规定，自觉

接受并欢迎各方监督，如有违约，愿意接受公约所规定的自律

性违约惩戒处理，并承担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

签约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

202 年 月 日


